关于公开征集《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意见建议的征集结果反馈

为充分推进示范区公共租赁住房项目高质量发展，切实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计划中，发布《关于征询社会公众<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在2023年9月26日至2023年10月26日期间，对《新乡市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部分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截止10月26日，未收到通过电子邮件或信件方式反馈的意见建议。

　　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